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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阿力果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浙江量子高科微生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量子”）与上海幸福

九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九号”）就双方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签署

的《阿力果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的基础下，于 2017 年 8 月

4 日签署了合作协议的《变更协议》（以下简称“变更协议”）；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关于变更<阿力果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告》，现因交易所要求将变更协议相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变更协议的生效条件 

变更协议尚需提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后生效。截止本公告日，变更

协议尚未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原合作协议概述及执行情况 

为利用幸福九号的平台优势推动阿力果益生元终端产品销售，浙江量子与幸

福九号就阿力果益生元产品合作推广事宜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签署了《阿力果战

略合作协议》（经公司 2015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5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双方同意，由浙江

量子提供阿力果益生元产品[含阿力果益生元低聚果糖（浆）和阿力果 9 号益生

元低聚果糖（浆）产品]，幸福九号负责在其企业平台进行阿力果益生元产品的

战略推广、销售。幸福九号承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完成的阿力果订单目

标金额分别为 5,000 万元，15,000 万元及 30,000 万元。 

2015 年，由于阿力果是公司的首款益生元终端产品，市场认知度有待提升，

产品的包装设计等也不够成熟，在销售过程中通过消费者的反馈及合作双方的市

场调研，期间对产品的包装进行了重新设计，导致部分原计划的市场销售活动延

后，从而影响了阿力果益生元产品的销售，全年实际实现的含税销售金额为



1,486.96 万元，占幸福九号承诺年度订单总额的 29.74%。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和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公告的《关于<阿力果战略合作协议>进展的公告》、《2015 年年度报告》。 

2016 年，由于双方的销售策略调整及产品市场环境变化，从而影响了阿力

果益生元产品的销售，全年实际实现的销售额为 682.46 万，占幸福九号承诺 2016

年年度订单总额的 4.55%。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和 2017 年 3

月 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公告的《关于<阿力果战略合作

协议>进展公告》、《2016 年年度报告》。 

2017 年，鉴于前期阿力果益生元产品推广未及预期，为促进浙江量子快速

拓展业务领域、增强市场竞争力，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利

的议案》，同意浙江量子引入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后续委派专业团队运营浙

江量子业务，与幸福九号的销售策略及合作模式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了幸福九号

承诺 2017 年的年度订单额的实现情况。截止 2017 年 8 月 6 日，浙江量子向幸福

九号销售阿力果益生元产品的含税销售额为 13.10 万元，占幸福九号承诺 2017

年年度订单总额的 0.04%。 

三、变更协议概述 

为进一步明确后续阿力果益生元产品推广的合作方式，浙江量子与幸福九号

于 2017 年 8 月 4 日签署了合作协议的《变更协议》，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双方同意，幸福九号不再履行合作协议 2017 年 30,000 万元的年度订单

额目标； 

2、双方同意，浙江量子在合作协议有效期内继续按原合作协议约定向幸福

九号提供阿力果 9 号益生元低聚果糖（浆），但不再按原合作协议约定提供阿力

果益生元低聚果糖（浆），在变更协议生效前已下订货单采购阿力果益生元低聚

果糖（浆）并已支付货款的，继续按原合作协议执行。变更协议生效后若幸福九

号向浙江量子采购阿力果益生元低聚果糖（浆）的，需另行签署购销合同。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原合作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幸福九号在合作协议中承诺了

2015 年-2017 年阿力果年度订单额目标是公司用于考核其推广表现的指标，合作



协议未对其不能实现承诺的违约责任进行约束； 

2、益生元终端产品尚处于市场开拓期，浙江量子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公司营

业总收入比例较小，2016 年，浙江量子实现营业收入 946.43 万元，仅占公司营

业总收入的 3.66%； 

3、浙江量子系通过自营渠道和战略合作伙伴渠道直接向消费者供应阿力果

益生元产品，在渠道建设方面，除幸福九号外，浙江量子一直在积极开发更多的

战略合作伙伴； 

4、为进一步促进阿力果益生元产品的业务拓展，浙江量子已于 2017 年 1

月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委任了新的运营团队，目前，浙江量子新运营团队的组织架

构已搭建完毕，正积极进行阿力果益生元产品的市场开发和推广工作。 

综上，公司认为变更协议对公司 2017 年业绩无重大影响。同时，变更协议

将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进行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8 日 

 




